
四公管委办发 (⒛⒛ )11号

四平市公共资源交易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关于印发 《四平市公共资源交易电子招标
投标操作规程 (试行 )》 的通知

市公共资源交易管理委员会各成员单位、市公共资源交易中

心、各招标采购代理机构 :

《四平市公共资源交易电子招标投标操作规程 (试行 )》

已经市公共资源交易管理委员会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

真贯彻落实。

郦零馄
鐾燹掣四平市公共 会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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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平市公共资源交易

电子招标投标操作规程 (试行 )

第一条 为规范四平市电子招标投标交易行为,稳步推

进电子招标投标工作,提高招标投标工作质量和效率,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

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签名法》 《电子招标投标办法》

等有关规定,结合工作实际,制 定本规程。

第二条 在四平市公共资源交易平台进行的工程建设和

政府采购、资产类项目电子招标投标交易行为适用本规程。

本规程电子招标投标是指以数据电文形式,通过电子信

息技术完成招标、投标、开标、评标等招标投标交易行为。

电子招标投标包括招标投标交易工作流程网络化、计算

机辅助评标、远程异地评标、招标投标档案电子化管理、电

子行政监督等。

第三条 四平市公共资源交易管理委员会办公室负责我

市电子招标投标工作的综合协调。

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部门各司其职,对电子招标投标

交易行为实施监督管理。

四平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依法提供技术支持和指导,保

障平台的建设、运行、安全与稳定,并负责建立网络保障机



制、应急预案和系统管理制度。

第四条 招标投标参与各方应当及时更新电子招标投标

平台中的相关信息,因信息缺失、失效、虚假等原因产生的

不良后果,责任自行承担。

第五条 招标投标参与各方需办理 CA数字证书与电子

签章,使用 CA数字证书登录四平市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完成

招标投标的相关交易行为。

对实行电子招标投标交易的项目,在招标公告和招标文

件中做出明确规定,并严格按照操作流程进行操作。电子招

标投标活动中的招标公告、招标文件、投标文件、评标报告

等必须进行 CA证书认证并进行电子签名。

投标人应妥善保管 CA数字证书与电子签章,由 于遗失、

损坏、更换、续期等情况导致投标文件无法上传或解密,由

投标人自行承担责任。

第六条 发布招标公告、招标文件

招标公告、招标文件由招标人或招标代理机构通过电子

交易系统在四平市公共资源交易网发布。

招标人或招标代理机构通过电子交易系统编制招标公

告和招标文件 (含补遗文件、答疑文件)等 ,实行电子签章。

第七条 获取招标文件

潜在投标人登录四平市公共资源交易电子交易系统获

取招标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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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疑文件、澄清文件和修改文件由招标人或招标代理机

构通过电子交易系统在四平市公共资源交易网发布。潜在投

标人应及时查阅相关澄清、修改信息。

第八条 编制投标文件和递交

潜在投标人使用投标文件制作软件 (四 平市公共资源交

易网下载专区下载)编制投标文件。

潜在投标人须对投标文件进行电子签章并加密,于招标

文件规定投标截止时间前通过电子交易系统完成上传。

潜在投标人对加密的投标文件进行撤回的,应通过电子

交易系统在投标截止时间前直接进行撤回操作。

潜在投标人对加密的投标文件进行修改的,应在投标截

止时间前完成上传,未完成上传的投标文件将被拒绝。

投标截止时间以电子交易系统显示的时间为准。

第九条 开标

磋商、谈判等。

投标人在投标截止时间后按招标文件规定完成投标文

件解密。投标人未按招标文件规定完成解密的 (系 统故障除

外)视为其放弃投标。未能成功解密的投标人,如招标文件

中另有约定的从其约定。

招标人或招标代理机构组织完成解密后,导入并读取所

有成功解密的投标文件,系 统自动生成电子开标记录。

投标人按照招标文件的要求到达现场进行开标、答辩、



第十条 评标

招标人或招标代理机构组织评标,评标委员会依据招标

文件规定的评标办法,通过电子交易系统进行电子评标,并

对评标结果签字或电子签名确认。

二次报价按招标文件的要求提交。

评标委员会完成评标后,通过电子交易系统提交评标报

告。

第十一条 评标结果公示

招标人或招标代理机构通过电子交易系统在四平市公

共资源交易网公示和公布中标候选人及中标结果。

第十二条 招标人确定中标人后,通过电子交易系统向

中标人发出中标通知书,中 标通知书发出即视为送达。

第十三条 出现下列情形导致电子服务系统或电子交易

系统无法正常运行,影响招投标过程的公平、公正和信息安

全,经第三方机构认定后,各方当事人免责 :

(一 )网 络、服务器、数据库发生故障造成无法访问或

使用的;

(二 )电力系统发生故障导致电子服务系统或电子交易

系统无法运行 ;

(三 )出 现网络攻击、病毒入侵以及电子服务系统或电

子交易系统安全漏洞导致无法正常提供服务的 ;

(四 )其他无法保证招投标过程公平、公正和信息安全



的情形。

第十四条 电子招标投标运行期间,招标人或招标代理

机构在招标文件中明确因电子交易系统故障导致无法投标、

开标、评标补救方案。

第十五条 本规程由四平市公共资源交易管理委员会办

公室负责解释。

第十六条 本规程自发布之日起试行。


